
國中二上──張釋之執法 

 

本課題解教學重點 本課作者教學重點 

1. 《史記》的體例：紀傳體、通史（黃帝～漢武帝太初年間）。 

2. 《史記》文學地位：紀傳體之祖、太史公曰、後人評價。 

3. 《史記》的內容編排：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例外：項羽本

紀等） 

1. 司馬遷生平：家庭背景、遊歷四海、李陵之禍＋宮刑 

2. 著書成因 

○1  父親遺命：余(司馬談)為太史弗論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念哉！──＜太史公自序

＞ 

○2  繼承《春秋》精神： 

 以史明政：孔子知言之不用，道之不行也，是非二百四十二年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

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 

 發憤管道：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太史公自序＞ 

○3  史家職責：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

焉 

       ──＜太史公自序＞ 

3. 創作理念：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 

本課作文教學重點 本課課文教學重點 

一、人物傳記寫作技巧 一、閱讀理解 

1. 事件始末：犯案經過、動機、判決結果、張釋之如何調解。 

2. 人物形象：（縣）緊張惶恐；（張）處事公正、不偏不倚；（帝）選賢與能、識大體。 

3. 本課主旨：法治意義與張釋之的人品道德 

二、形音義與修辭 

1. 當、為、 

2. 敬詞與謙詞 

3. 修辭 

三、情意與連結 

1. 張釋之的人品道德與說話技巧。 

2. 漢文帝人品道德。 



3. 法律的公平正義。從古代到現在。 

4. 參考司馬遷對禮教與法治的思考後，你認為隨機殺人案件的癥結點為何？（道德與法律）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時間 教學方法 教材 

 

 

【第二節課】  

※ 請各小組長課前收好 HW.學習單Ａ。 

※ 藍字：文義解釋。紅字：重點、板書不擦。綠字：儲說。灰字：額外補充。紫字：修辭。 

一、告知本堂課教學目標：上完意義段（二）。引導同學思考犯行（行為）與犯意（故意與否）。 

二、課文──意義段（一）──釋之為廷尉～屬之廷尉 

1. 請同學先標示意義段（一）～（四）。 

（一）釋之為廷尉～屬之廷尉 

（二）曰：「縣人來」～而廷尉乃當之罰金！ 

（三）釋之曰～唯陛下察之 

（四）良久～廷尉當是也 

2. 請同學念課文至「屬之廷尉」。 

3. 請同學參考註釋與補充注釋單，小組嘗試將此段翻譯成白話文。限時五分鐘，時間到後選一組同

學回答翻譯結果。 

4. 教師補充與更正（以下列點，請學生標記補充） 

○1  「為」廷尉：ㄨㄟˊ，擔任。（v.s.「皆為之輕重」的「為」） 

○2  上「行」：ㄒㄧㄥˊ，出巡。（v.s.「以為行已過」的「行」作比較） 

○3  「走」：文言文指「跑」的意思。 

※ 說「脫口罩」台語笑話：有個阿伯去郵局領錢，櫃台小姐看到他戴口罩，便說── 

「阿伯，你安內不行喔！要ㄊㄣˋ口罩甲ㄟ營領錢！」 

「蝦毀！阿溝妹ㄊㄣˋ口罩甲ㄟ營領錢！哪ㄟ甲奇怪！」 

「阿拍謝啦！這是規定啊！」 

「阿賀啦賀啦…」於是阿伯就把褲子脫了、跑出郵局… 

○4  輿：ㄩˊ。輿論與、嶼、興、舉、譽。（甲骨文？） 

○5  乘輿→借代指皇帝。 

○6  「於是使騎捕」省略主詞「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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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朗讀 

小組分工 

 

板書＋講述法＋

問答法 

 

 

 

 

 

 

 

 

 

 

 

 

 

 

 

課本 

 

 

 

 

課本 

 

 

課本 

課本、補充注釋單 

 

課本 

 

 

 

 

 

 

 

 

借代：為了讓語句新穎活

潑，不直接說其本名，而以

與它有密切相關或該物最具

代表性的一部分，來代替稱

呼。如：雙鯉魚、杜康、干

戈、絲竹。 



○7  「於是使騎捕」→可見文帝的氣極敗壞。 

○8  於是「使」騎捕：派遣。（v.s.「上使立誅之」的「使」作比較。） 

○9 「屬」：ㄓㄨˇ，交付、囑託。v.s.其他音義（屬ㄕㄨˇ、囑、矚）。 

四、課文──意義段（二）──曰：「縣人來」～而廷尉乃當之罰金！ 

1. 請同學念課文至「而廷尉當之罰金！」。 

2. 請同學參考註釋與老師給的補充注釋單，小組嘗試將此段翻譯成白話文，於對話處須搭配聲音情

緒。限時十分鐘，時間到後選一組同學回答翻譯結果。 

3. 教師補充與更正（以下列點，請學生標記補充） 

○1  「曰」省略主詞「縣人」。 

○2  「聞」：聽說。 

○3  以為「行」已過：ㄏㄤˊ，隊伍。 

○4  奏「當」：ㄉㄤ，判決的內容(n.)。 

○5  「當」罰金：ㄉㄤ，判決(v.)。 

○6  「親」：親自→強調嫌疑犯的行為，可見文帝有多氣。 

○7  「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頂真。 

○8  「固」：豈、難道。 

○9  「乃」：竟然。→強調語氣。 

○10  乃「當」之罰金：判決(v.)。 

○11  「固不敗傷我乎？」→激問。    

○12  「而廷尉乃當之罰金！」→感嘆。 

○13  當「之」罰金：指縣人。 

4. 延伸與思考 

○1  請問依據縣人的說法，他是故意的嗎？他當下是什麼心情？文帝是什麼心情？ 

○2  幫張釋之小朋友分析一樣戰況，如果張釋之聽從文帝的話，他會有什麼好、壞處？ 

○3  如果張釋之沒有聽從文帝的話，他又會有什麼好、壞處？ 

○4  （舉手投票）如果有天在交換改考卷的時候，有同學跟你秘密交易：只要你把ＸＸＸ的考 

   卷改差，我就幫你把考卷改高一點，你會做嗎？為什麼？（兩方各找一名回答） 

               H.W. 預習後段課文。 

～【第二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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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法＋問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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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其他義：一目十「行」（行列） 

「行行」出狀元（職業） 

「行」為（做事） 

激問後緊接驚嘆，可見文帝之有多氣。 



【第三節課】  

※ 藍字：文義解釋。紅字：重點、板書不擦。綠字：儲說。灰字：額外補充。紫字：修辭。 

一、引起動機──解釋古代的特權制度 

1. 古代《禮記》中的《曲禮》規定「八闢」：有八種人的犯罪須經特別審議（甚至須皇上批准才可

處理），並可減免刑罰，有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 

2. 商鞅《史記˙商君列傳》中提到，頒布新法時人民怨聲載道，當時秦國太子（秦惠王）犯法，

商鞅說：「新法不能普遍推行，是因爲上面不守法。」要將太子繩之以法。太子是王位的繼承

人，不能施加刑罰，於是處罰了他的師傅公子虔，將他的老師公孫賈處以墨刑（＝黥刑）。第二

天秦國的百姓都服從新法。 

3. 由上二事例知（１）古代的法律的不公平性是合理的，（２）皇帝威權之大，只要跟皇上扯上關

係就可以免罰，皇上本人更不用說了。上節課中我們讀到有縣人差點害文帝出車禍，張釋之卻

判「當罰金」，你覺得合理還是不合理呢？為什麼？（限三人回答） 

二、告知本堂課教學目標：上完本課。引導思考張釋之的品格高尚在哪？文帝可取之處？ 

三、課文──意義段（三）──釋之曰～唯陛下察之 

1. 請同學念課文至「唯陛下察之」。 

2. 教師講述（以下列點，請學生標記補充） 

○1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2  更重「之」：指罪刑。 

○3  不信「於」民：被→不被人民相信。 

○4  「方」：正當。如：方才。 

○5  上「使」立誅之則已：假使。（v.s.「於是使騎捕」的「使」作比較）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 

○6  「下」：上司交付下屬(v.)。 

○7  今既下「廷尉」，「廷尉」→頂真。 

○8  「，」：代表「是」。 

○9  「傾」：ㄑㄧㄥ，傾倒、歪斜不正。（v.s.頃：ㄑㄧㄥˇ，頃刻） 

○10  皆「為」輕重：ㄨㄟˋ，因為。（v.s.「釋之為廷尉」的「為」作比較） 

○11  「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上樑不正，下樑歪」。 

○12  「民安所錯其手足」：「安」，如何。「所」，。「錯」，ㄘㄨˋ，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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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安所錯其手足」→激問。 

○14  「唯」：希望、懇請。→謙詞 

○15  「陛下」→借代。敬詞。 

○16   唯陛下「察」「之」：仔細考核、調查。 

            指犯蹕之事。 

○17    唯陛下察之→懇請的語氣，可見張釋之說 

    話不卑不亢，有理也有禮。 

 

四、課文──意義段（四）──良久～廷尉當是也 

1. 請同學念完課文。 

2. 教師講述（以下列點，請同學標記補充） 

○1  「良久」：過了很久的意思＝老半天、一陣子。反義詞：轉瞬、瞬息、頃刻。 

○2  廷尉「當」是也：判決的內容(n.)。 

○3  「良久」→可見文帝對這個判決剛開始還是質疑的，但最終同意張釋之所言。 

五、司馬獨立 

1. 裁判上獨立：指司法機構中的法官的判決必須根據法律及事實作出判斷，不受任何外在干預或

影響。 

2. 制度上獨立：指在於保障審判體系，於司法事務的實踐，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門不當控管，以內

部有效運作來實踐制度上獨立。指司法權不僅獨立，且與其他的政府部門的權力是平等的。例

如：三權分立（中華民國為五權分立）。 

～【第三節課】結束～ 

【第四節課】 

※ 藍字：文義解釋。紅字：重點、板書不擦。綠字：儲說。灰字：額外補充。紫字：修辭。 

一、前情提要 

1. 請同學在３０字內簡述犯蹕經過。 

2. 請同學在３０字內說明張釋之的判決與文帝的處置。 

二、告知本節教學目標：熟習課文架構與人物形象。了解司馬遷的弦外之音。 

三、閱讀理解 

以下內容來自學習單Ｂ，請老師引導、學生搭配課本作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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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Ｂ 

古代敬詞 

＊皇上：是臣下對皇帝的稱呼。 

＊陛下：「陛」是正殿的最高層，天子坐以聽 

政之處。「陛下」是臣子對皇帝的尊稱，表示

不敢直接呼叫，請陛下的人轉達。 

＊殿下：「殿」字本義是高大的廳堂，諸侯王

居宮殿以見群臣，臣下尊稱之為「殿下」。 

＊足下： 



部分空格不限定答案，盡量輔導學生自由闡述想法，但教師還是需要給予建議答案。 

1. 小組填寫犯蹕案情基本資料單，限時五分鐘，搶答對答案。 

1.時間 漢代文帝時 2.地點 中渭橋 

3.被告 縣人 4.原告 文帝 

5.罪名 犯蹕 6.司法官 張釋之 

7.依據事件發生順序，排列犯蹕過程（由左至右）。 

 

 

 

 

2. 請問縣人的供詞提供什麼訊息？ 

起因 行為 推斷 

（１）聞蹕 匿橋下 犯蹕是無心之失，沒有歹意。 

（２）以為行已過 即出 

（３）見乘輿車騎 即走耳 

 

3. 請問你同意張釋之的判決結果嗎？ 

我的看法 理由 

□太輕 □太重 □公正 自由回答。 

1.情：縣人是無心之失。 

2.理：人馬無傷 

3.法：漢律載，一人犯蹕，罰金四兩。 

※ 漢代罰金刑，是較輕的刑罰，適用於一些小過，所以皇帝才會大怒，因為他知道罰金是輕

罰。但法律規定如此，廷尉依法而判是公正合理的。 

 

4. 文帝不滿意判決的理由是什麼？他希望如何處置？ 

 

 

 

 

 

 

 

 

 

 

 

 

 

 

 

 

 

 

 

 

 

 

 

 

 

 

 

 

 

上行 乘輿馬驚 屬之廷尉 釋之治問

乘輿馬驚   釋之治問   上行   屬之廷尉 



理由 處置 

（１）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 文本沒有提到，想要重一點的刑罰。 

（２）廷尉乃當之罰金！ 

 

5. 請引用本文句子，說明張釋之的執法理念、人格特質。 

 

 

 

 

引用句子 張釋之是個．．．的人？ 

Ａ、Ｂ 執法原則： 

  

  

 

6. 比較文帝前後對犯蹕的態度，並思考文帝為人如何。 

發生劇情與反應 態度與想法 你認為文帝是個…的人？ 

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 尊重法治 會反省、會聽忠言、知大 

局、選賢與能。 文帝怒曰～而廷尉乃當之罰金 盛怒、激動 

認為可能會讓高高在上的皇帝

受傷，真是罪該萬死！ 

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你認為文帝「良久」間在想

什麼？） 

衡量「敗傷我」的該死與執法

不公的後果。後贊同。 

 

四、司馬遷的弦外之音 

  張釋之執法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張釋之的公正廉明，也看到文帝虛心「察納雅言」的態度。反

觀漢武帝卻沒有察納雅言的度量，使得司馬遷成為忠言逆耳的犧牲者，難怪司馬遷會覺得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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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閣下：本為對顯貴者的敬稱，後廣泛用為對人的敬稱。 

（Ａ）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Ｂ）廷尉，天下之平也 

（Ｃ）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Ｄ）今既下廷尉 

（Ｅ）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Ｆ）唯陛下察之 



2.殿下：古代對太子及諸王的尊稱。 

3.陛下：古代臣民對帝王的尊稱。 

4.麾下：對將帥的敬稱，亦稱「節下」。 

5.門下： 

（1）拜某人為師，成為某人的弟子。  

（2）投靠世族的食客。  

（3）職官名。  

6.在下：自稱的謙詞。 

7.屬下：部下。 

 

此部份強調法律的尊嚴性－司法獨立，不受外力干擾，執法者要尊重法律、公正無私，否則「（上梁）不正，（下梁）歪」，人民將無所遵循。 

 

能透過語氣詞的表達，體 

會司馬遷形塑的各種人物特色。(懷疑、責備、憤怒、安慰……等語氣 

1. 「為」字的用法 

（1）ㄨㄟˊ  釋之「為」廷尉 － 擔任。 

        （2）ㄨㄟˋ  皆「為」輕重 － 因為。 

2. 「當」字的用法 

    （1）廷尉奏「當」－ 判決，名詞。 

        （2）廷尉「當」是也 － 判決，名詞。 

    （3）一人犯蹕，「當」罰金 － 判決，動詞。 

    （4）廷尉乃「當」之罰金 － 判決，動詞。 

3.  「使」字的用法 

（1）於是「使」騎捕 － 派遣。 

    （2）上「使」立誅之 － 假使。 

4. 「走」的古今用法 

 

 

 



《節商君列傳》記載在戰國時期，整個社會、許多國家從上到下都雞鳴狗盜、亂七八糟。秦孝公當政時，重用商鞅。「五十金移木」、「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使得秦國

開始有了誠信，推動了新法十年，整個社會竟然做到「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鄉邑大治。」除了那些過去享受特權的宗室貴戚非常討厭商鞅外，所有的百姓

個個都很滿意讚賞新政府。他採嚴刑峻法，為了確立法的尊嚴，自然也就顧不得情面，當時秦國太子犯法，因為太子是王位繼承人，所以就以太子的老師當作處罰對

象，變法十年，雖然讓秦國達到路不拾遺，盜賊絕跡，社會秩序安定的局面，但是以威權方式控制，畢竟不得民心，所以當秦孝公去世後，當時嘗過商鞅嚴刑峻法苦頭

的人，自然趁機報復，這人就是當時代替太子受罰的公子虔，他向新即位的秦王，也就是當時的太子，告發商鞅造反，逼的商鞅走投無路，連投宿店家，店家老闆都畏

懼新法不敢收留沒有證件的商鞅，最後走投無路的商鞅就被五馬分屍，還被滅門，有句成語叫作法自斃，講的就是這個故事。 

 

《世界人權宣言》是聯合國大會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第 217A(III)號決議通過的一份世界性人權保障文件，其中的第 7 條規定：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免受違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視行為以及煽動這種歧視的任何行為之害。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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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86%B2%E6%B3%95


 


